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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川区农业农村局文件
川农发〔2020〕124 号 签发人：王利民

对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 67 号
提案的答复

民革淄川区基层委员会：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制约专业养殖户生存和发展的建

议》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积极扶持生猪产业稳定发展

1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联合下发《淄川区 2020 年

生猪养殖贷款贴息工作方案》（川农字[2020]82 号）文件，

对位于畜禽适养区内年出栏 500 头（含）以上的证照齐全的

规模养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，向生猪养殖场提供贷款扶

持。加大鲁担惠农贷及生猪养殖贷款贴息贷款的宣传与落

实，目前已有农业银行、农村商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邮政储

蓄银行开展了鲁担惠农贷等针对于畜牧业的业务，相关政策

和办理程序可到区畜牧渔业服务中心（或各乡镇）、各营业



网点咨询办理。切实缓解生猪养殖场户的资金困难，促进生

猪产业的稳定发展。

2、开展了生猪政策性保险。能繁母猪、育肥猪政策性

保险，能繁母猪保费 90 元/头、育肥猪保费 48 元/头，由各

级财政补贴 80%，生猪养殖场户入保时只需支付能繁母猪保

费 18 元/头、育肥猪 9.6 元/头，在 1 年保险期内，能繁母

猪死亡可得到 1500 元/头的赔付，死亡的育肥猪根据体长最

高可获得 800 元/头的赔付（具体赔付金额需根据保险公司

最新标准确定）。

二、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养殖技术培训

近几年受生猪养殖价格提升等利好因素影响，好多养殖

场户仓促上马、粗放养殖，没有形成规模和执行严格的生物

综合防控措施，加之在养殖过程中对于疾病预防能力认识不

足，极易因疫情造成经济损失。为切实提高养殖场户防病控

病能力，区畜牧渔业服务中心每年都自行组织或聘请相关院

校专家教授举办防控技术培训班，有需要可到当地乡镇政府

或到区畜牧渔业服务中心咨询备案，有培训机会会及时通

知。定期通过微信群等向各养殖场户转发鲁牧云课堂等网络

培训课程，在避免人员聚集的前提下开展技术培训工作。免

费为养殖场户提供上门采样和抗体及病原学监测工作，根据

监测情况及时提供预警建议和预防措施；成立 3 个片区技术

指导组，定期组织专家下村、到场开展生产指导服务工作，

提振养殖场户信心，为乡村振兴助力。

三、加强基层畜牧兽医力量，提升技术服务能力

近几年由于受体制、机制、待遇等方面因素的影响，基

层队伍不稳定、专业素质欠缺等现象逐步显现。为进一步夯



实我区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基础，建设一支政治过硬、业务熟

练，热爱本职、恪尽职守，扎根基层、服务行业的专业化、

职业化、年轻化、高素质基层动物防疫员队伍，我区于 2020

年进行村级动物防疫员整合改革，原则上每 10 个村居（社

区）设立专职村级动物防疫员 1 名，全区共设立 46 名村级

动物防疫员，主要负责防疫技术推广应用、强制免疫注射、

基层畜牧兽医站技术推广和服务等工作，进一步加强了基层

防控力量和能力。

四、加强动物疫病防控，完善畜禽疫苗保障机制

突出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重大动

物疫病的强制免疫工作，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 90%以上，

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100%，免疫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

70%以上。同时，抓好鸡新城疫、猪瘟、高致病性猪蓝耳病

等其它动物疫病防控工作。目前我区实行春秋两次强制免

疫，强免疫苗免费发放，牲畜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、布病、

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由国家统一招标后通过区县（或乡

镇）免费发放给养殖场户使用，有需要的可到当地政府申报

领取。其它动物疫病防控按照“防疫主体责任”要求应由养

殖场户自行承担，现国家和地方均没有明确补助措施。

感谢您们对畜牧养殖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继续予以

监督和指导。

淄川区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10 月 19 日



（联系单位：淄川区农业农村局，联系人：崔强国，联

系电话：1396935522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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